
 

 

中国节能协会热电产业专业委员会 
专家库管理办法（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中国节能协会热电产业专业委员会

（以下简称热电委员会）专家库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充分发挥专

业人才在协会各项业务工作中的作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节能协会热电产业专业委员会专家库（以下简

称专家库）在中国节能协会领导下，为政府、行业和会员单位做

好各项服务工作。 

第三条 专家库由热电委员会秘书处统一协调和管理。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热电委员会秘书处负责专家库的日常联络和协调工

作，负责修订有关管理办法，审核专家库入库资格及审定聘任。 

第五条 专家库根据业务开展需要可以设置专业组，专业

组人员根据专家专长具体而定。 

第三章 专家库职责 

第六条 专家库为热电委员会的咨询服务智库，主要职责是：  

一、配合中国节能协会和热电委员会宣传贯彻国家的方针政

策； 

二、主动宣传中国节能协会和热电委员会，扩大中国节能协



会和热电委员会的影响力； 

三、参与、指导、研讨热电委员会的发展与规划;  

四、为热电委员会各项工作方案提供意见指导； 

五、为热电委员会的各项主题研究及咨询项目提供支持; 

六、参与或指导热电委员会组织的行业调查研究、行业信息

统计分析、资料编撰等工作； 

七、 参与或指导热电委员会组织的相关行业标准制修订，

以及科技成果的评审和推广应用等工作； 

八、 参与或指导热电委员会组织的岗位培训、安全培训、继

续教育等工作的开展； 

九、参与或指导热电委员会组织的行业评优、论文征集等相

关评比活动的评审工作。 

第四章 入选条件及聘任 

第七条 专家库入库条件（资格）： 

一、 热爱祖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 热爱热电及城镇供热事业，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

践经验，熟悉政策、法规，以及有关行业规定和标准。 

三、 身体健康，逻辑思维敏捷，语言表达能力强，有一定的

文字能力。 

四、 具备高度责任感和事业心，能够独立、客观、公正、实

事求是履行专家职责、提出评价意见； 

五、具有专业领域高级及以上职称； 



六、除上述条件外，具备下列条件之一优先入选： 

1、担任过二个及以上大、中型热电（热力）项目技术负责

人，从事热电（热力）专业工作 10 年以上，学术或应用领域具

有专长和成绩（专利及论文发表）； 

2、担任国优、科技进步奖及其他业务的省部级评审专家； 

3、业内公认的或知名度较高的专家。 

第八条 专家入库聘任程序： 

一、由会员单位和相关业务部门推荐，本人填写专家推荐表

（见附表一、附表二）； 

二、热电产业委员会依据第七条规则核准； 

三、颁发专家证书（有效期五年），可以续聘，到期不续聘

者自行解聘。 

第五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办法由热电委员会秘书处负责修订和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3 月 1 日起生效。 

 

 

中国节能协会热电产业专业委员会 

2024 年 2 月 28 日      


